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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黔江区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土地级别和

基准地价的通知

黔江府发﹝2022﹞2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土地资产管理，完善地价管理体系，规范土地

市场秩序，发挥政府的指导调控作用，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部署开展 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

办发〔2019〕36号）、《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做好 2019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渝规资〔2019〕820 号）

相关规定，经 2020年 10月 14日黔江区规划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调整更新了我区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

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请认真遵照执行。

一、基准地价是城镇土地分区域、分用途测算出的平均价格，

是政府管理和调控土地市场的重要手段，是制定土地税费、核算

土地资产收益的主要依据。

二、土地级别是根据城镇土地自然和经济属性而划分出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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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级序列。当宗地等级不确定时，可以参照宗地周围土地级别

确定。

三、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基准地价说明一并公布执行。

原《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黔江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的通知》（黔江府发〔2016〕25号）同时废

止。

附件： 1.重庆市黔江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

2.重庆市黔江区国有建设用地土地级别册

3.重庆市黔江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说明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

2022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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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黔江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

单位：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级别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1 2050 270 1730 1200

2 1270 180 1120 830

3 940 120 760 490

4 640 —— 530 320

5 370 —— 350 200

6 210 —— —— ——

备注：

1．基准地价是在城镇不同用途、不同级别、设定容积率和土地开发程度下，某一

估价期日法定最高使用年限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区域平均价格。

2.基准地价期日：2021年 1月 1日。

3．基准地价对应的使用年限：商服用地 40年、工矿仓储用地 50年、住宅用地 70

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0年。

4.基准地价对应容积率：商服用地 2.5、工矿仓储用地 1.0、住宅用地 2.0、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5。

5．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程度：商服、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开发程度为“六

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工矿仓储用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及

宗地内场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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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黔江区国有建设用地土地级别册

序号 区域
土地级别

商服 工矿仓储 住宅 公服

老城组团

1

行署街、彩虹路、光明路、杨柳街、

城墙路、官坝路、新华大道东段、

电信街、育才路、石城路、交通路、

黔洲桥、石峡路合围区域（区域内

主要道路：新华大道西段、新华大

道中段、城西一路至城西九路、西

沙步街、文体路、平安路、河滨南

路西段、黔龙街、解放路、联合街、

建设街、河滨东路中段、长征路）

1 1 1 1

2
花鼓园路、文汇路、谭家湾路、河

滨东路北段合围区域（区域内主要

道路：恒胜伴山金街、咸碱沟巷）

2 1 2 1

3
光明路、新华大道东段、官坝路、

城墙路、杨柳街合围区域
2 1 1 2

4
石城路南段、河滨南路东段、育才

路合围区域
2 1 1 2

5
新华大道东段、正阳大道、育才路、

电信街合围区域
2 1 1 2

6 老城规划区内其他未列区域 2 1 2 2

新城组团（舟白、正阳组团）

7

墨香街、正舟路北段、学院路西段、

学院西路南段、学府二路、武陵大

道北段、学院路东段、小南海路合

围区域（区域内主要道路：武警支

路、武陵大道北段部分、机场路、

学府四路、学府三路）

3 1 2 2

8
峡江南路、正舟路南段、黔州大道、

纬四路中段、经五路南段、群力路、

朝阳路中段、纬二路、经一路、金

3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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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路、朝阳路北段、武陵大道南段

合围区域（区域内主要道路：市民

西路、巴楚大道、园区路、桐坪路、

广场西路、体育场路、香山路、规

划四路、松岭路、朝阳路西段、金

龙路西段、纬一路、向阳路、纬二

路、经六路、经七路、松岭南路）

9

墨香街、正舟路北段、舟白二路、

小南海路北段合围区域（含区域内：

舟白三路、舟白四路、舟白五路、

机场北一路、杨家坝二路、万平路）

4 1 2 3

10

学院路西段、正舟路、峡江南路、

武陵大道中段、学府二路、学院西

路合围区域（区域内主要道路： 学

府中路）

4 1 2 2

11
教育三路、正舟路北段、舟白二路、

小南海路、墨香街东段、机场路合

围区域

4 1 3 3

12 黔江武陵山机场 4 1 3 3

13
小南海路、学府南路、机场路南段、

墨香街合围区域（区域主要道路：

学府二路、学府中路）

4 1 3 3

14
学院路、武陵大道北段、小南海路

合围区域
4 1 2 2

15
正舟路以西（峡江南路口至学院路

口路段）
4 1 2 2

16

峡江南路、武陵大道中段、朝阳路

北段、金龙路、经一路、纬二路、

朝阳路南段、群力路中段、经五路、

纬四路、黔州大道、天坪路、规划

二路合围区域（区域内主要道路：

体育场路、桐坪路、香山路、松岭

路、纬一路、向阳路、纬二路、经

二路、纬三路、经三路、经四路、

纬四路）

4 1 2 3

17 规划二路以东 4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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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正舟路以西 4 1 3 3

19

黔州大道以南（区域内主要道路：

园区路、石油路、乌电支路、物流

东路、物流环路、物流南路、横二

路、内海路、纵二路）

4 1 3 3

20 规划范围外其他区域 4 1 3 3

青杠片区

21 青杠工业区 4 2 4 4

冯家组团

22 冯家街道 5 2 4 4

其他乡镇

23 濯水镇 5 2 4 4

24 阿蓬江镇 5 2 4 4

25 中塘镇 6 3 5 5

26 金溪镇 6 3 5 5

27 白石镇 6 3 5 5

28 沙坝镇 6 3 5 5

29 黎水镇 6 3 5 5

30 黄溪镇 6 3 5 5

31 黑溪镇 6 3 5 5

32 石会镇 6 3 5 5

33 鹅池镇 6 3 5 5

34 石家镇 6 3 5 5

35 马喇镇 6 3 5 5

36 邻鄂镇 6 3 5 5

37 小南海镇 6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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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五里镇 6 3 5 5

39 水市镇 6 3 5 5

40 太极镇 6 3 5 5

41 蓬东乡 6 3 5 5

42 金洞乡 6 3 5 5

43 水田乡 6 3 5 5

44 白土乡 6 3 5 5

45 新华乡 6 3 5 5

46 杉岭乡 6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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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黔江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基准地价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次公布的黔江区基准地价（以下简称基准地价）的使用范

围包括黔江区城东街道、城南街道、城西街道、舟白街道、正阳

街道、冯家街道等 6 个街道，小南海镇、邻鄂镇、马喇镇、濯水

镇、阿蓬江镇、金溪镇、石家镇、鹅池镇、石会镇、黑溪镇、黄

溪镇、黎水镇、中塘镇、沙坝镇、白石镇、五里镇、水市镇、太

极镇等 18 个镇，蓬东乡、金洞乡、水田乡、白土乡、新华乡、

杉岭乡等 6 个乡所辖建设区及规划区域内的所有国有建设用地。

二、基准地价内涵

基准地价的内涵为城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同级别、不同

用途、设定容积率和土地开发程度下，法定最高出让年限的区域

平均价格。基准地价的价格表现形式为楼面地价，是指单位建筑

面积分摊的完整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平均价格（单位：元/
平方米）。

（一）基准地价期日

2021 年 1 月 1 日。

（二）基准地价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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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服用地 2.5，工矿仓储用地 1.0，住宅用地 2.0，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 1.5。
（三）基准地价使用年限

商服用地 40 年，工矿仓储用地 50 年，住宅用地 70 年，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0 年。

（四）基准地价土地开发程度

商服、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开发程度为“六通一

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及

宗地内场地平整；工矿仓储用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指宗地

外通路、通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三、土地用途分类

基准地价土地用途分为商服、工矿仓储、住宅、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四类。

（一）商服类

包括商业用地（指零售商业、批发市场及餐饮、旅馆及公用

设施营业网点等服务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指商铺、商场、超

市、服装及小商品市场等用地；批发市场用地：指以批发功能为

主的市场用地；餐饮用地：指饭店、餐厅、酒吧等用地；旅馆用

地：指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有住宿功能的度假村

等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指零售加油、加气、充换电站、

电信、邮政、供水、燃气、供电、供热等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指金融保险、艺术传媒、研发设计、技术服

务、物流管理中心等综合性办公用地）；

娱乐康体用地（指各类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娱乐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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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以及绿地率小于 65%
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康体用地：指高尔夫练习场、赛马场、

溜冰场、跳伞场、摩托车场、射击场，以及水上运动的陆域部分

等用地）；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指除以上之外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包

括以观光娱乐为目的的直升机停机坪等通用航空、汽车维修站以

及宠物医院、洗车场、洗染店、照相馆、理发美容店、洗浴场所、

废旧物资回收站、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网点、物流

营业网点等用地）。

（二）工矿仓储类

包括工业用地（指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装备修理、自用库

房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包括专用铁路、码头和附属道路、停车场

等用地，不包括采矿用地）；仓储用地（指物流仓储和战略性物

资储备库用地）；采矿用地（指采矿、采石、采砂（沙）场，砖

瓦窑等地面生产用地及排土（石）、尾矿堆放用地）。

（三）住宅类

包括城镇住宅用地（指城镇住宅用地及其居住生活配套的社

区服务设施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指为城镇居住生活

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包括社区服务站以及托儿所、社区卫

生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小型综合体育场地、小型超市等用地，

以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不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用地）。

（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类

包括机关团体用地（指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相关直属机

构、派出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办公及附属设施用地）；科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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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科研机构及其科研设施用地）；文化用地（指图书、展览

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用地）；教育用地（指高等教育、中等职业

教育、中小学教育、幼儿园、特殊教育设施等用地，包括为学校

配建的独立地段的学生生活用地）；体育用地（指体育场馆和体

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企事业、军队等机构内部专用

的体育设施用地）；新闻出版用地（指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

电影厂、报社、杂志社、通迅社、出版社等的用地）；医疗卫生

用地（指医疗、预防、保健、护理、康复、急救、安宁疗护等用

地）；社会福利设施用地（指为老年人、儿童及残疾人等提供社

会福利和慈善服务的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指用于城乡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供水、排水、

供电、供燃气、供热、通信、邮政、环卫、消防、干渠、水工等

设施用地）。

殡葬用地（指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存放处和陵园、墓地等

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指风景名胜景点（包括名胜古迹、旅游

景点、革命遗址、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

等）的管理机构，以及旅游服务设施的建筑用地，景区内的其他

用地按现状归入相应地类）。

交通运输用地（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码头、管道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各种道路以及交通场站等交通运输设施及其附属

设施用地，不包括其他用地内的附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其他未列入上述范围的用地，其用途类别可参照相关或相近

用地用途类别确定。工矿仓储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类用地中

的配套经营性设施用地，应参照商服用途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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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准地价的应用

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宗地价格评估时应适用对应

用途级别的基准地价，并根据宗地实际情况进行土地用途、期日、

年期、容积率、区域和个别因素及土地开发程度等修正。评估多

用途混合的宗地价格时，应按各具体用途分别修正后加权测算。

（一）宗地价格计算公式

1．地上计容部分

楼面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土地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

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

数±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地面价=楼面地价×R
R 为设定容积率（工业用地 R 为 1；商业、办公、住宅用地

设定容积率小于 1 时，R 取 1）。

2．地下不计容部分

楼面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土地

开发程度修正值。

地面价=楼面地价×（建筑面积÷宗地土地面积）

（二）宗地价格测算在有关参数的确定

1.适用的基准地价的确定

根据宗地的法定用途，按照本说明第三条规定的基准地价分

类，确定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后，根据本次公布实施的土地级别，

确定对应用途级别应适用的基准地价。

2.用途修正系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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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需要进行用途修正的，按照《土地用途修正系数表》确

定用途修正系数。地下不计容部分应根据《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

相应用途比准类别确定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3.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期日修正系数=宗地估价期日的地价指数÷基准地价期日的

地价指数。

宗地估价期日的地价指数以重庆市地价动态监测成果公布

的地价指数、地价增长率为准。

4.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的确定

年期修正系数=

r 为土地还原率（商服、工矿仓储、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分别为 6.69%、4.74%、6.15%、5.12%）；n 为宗地剩余使

用年限；m为基准地价规定的相应用途土地使用年限。

5.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

按照宗地的法定容积率（R），根据《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确定容积率修正系数。商服、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容

积率小于 1 时，按容积率 1 确定修正系数；商服、住宅、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容积率大于 4.5 时，按容积率 4.5 确定修正系

数。

工业不做容积率修正。

当 R1＜R＜R2（R1、R2为上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中所列

的相邻容积率）时，按下列公式计算容积率修正系数（X）：

X=X1+（X2-X1）×（R-R1）/（R2-R1）

X1、X2为 R1、R2 所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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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的确定

当宗地的土地开发程度与基准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不

一致时，应根据《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表》确定开发程度修正值。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表》中的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为土地

面积单价，应用中应按下列公式换算为建筑面积单价：

宗地地上计容部分的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建筑面积单价）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土地面积单价）÷宗地容积率

宗地地下不计容部分的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建筑面积单价）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土地面积单价）÷（宗地地下不计容建筑

面积÷宗地土地面积）

宗地同时具有地上计容部分和地下不计容部分的，评估时只

计算宗地地上计容部分的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地下不计容部分

的土地开发程度不作修正。

7.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的确定

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1+
按照《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根据宗地各种因素情

况确定每种因素的修正系数，应用上述公式测算宗地的区域和个

别因素修正系数。Ki为第 i 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附表：4.1 土地用途修正系数表

4.2 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4.3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

4.4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表

4.5 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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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1
土地用途修正系数表

用途
用途类别划

分
范围

用途修正

系数

商服

用地

基准类别 零售商业用地（除加油、加气、充电站以外的用地） 1

其他类别

零售商业用地（特指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用地） 1.2

批发市场用地 0.8

餐饮用地 0.9

旅馆用地 0.9

商务金融用地 0.9

娱乐用地 0.8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0.6

殡葬用地 0.5

其他商服用地 0.8

工矿

仓储

用地

基准类别 工业用地 1

其他类别

采矿用地 1

仓储用地 1.2

交通运输用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1.2

交通运输用地（除交通服务场站用地以外的交通运输用地） 1

住宅

用地
基准类别 城镇住宅用地 1

公共

管理

与公

共服

务用

地

基准类别 机关团体用地 1

其他类别

科研用地 1

文化用地 0.9

教育用地 1

体育用地 0.9

新闻出版用地 0.8

医疗卫生用地 1.2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0.7

公用设施用地 0.5

公园与绿地 0.5

备注：表中未注明具体内涵的用途按照本说明中土地用途分类的内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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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
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商服 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1 1.76 1.7 1.09

1.5 1.41 1.28 1

2 1.16 1 0.94

2.5 1 0.83 0.89

3 0.9 0.73 0.86

3.5 0.83 0.69 0.83

4 0.77 0.66 0.81

4.5 0.7 0.63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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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3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

地下空间用途 适用的基准地价 楼层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

商业 商服用途基准类别

地下第一层 0.50

地下第二层及以下 0.25

工矿仓储 工矿仓储用途基准类别 地下各层 0.30

住宅 住宅用途基准类别 地下各层 0.2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基准

类别
地下各层 0.20

车库 商服用途基准类别 地下各层 0.20

备注：地下空间指地下不计容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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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4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表

单位：元/平方米（土地面积）

开发程度 通路 通上水 通下水 通电 通信 通燃气
场地平

整
合计

开发费用 20 10 15 15 10 20 3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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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5（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黔江区商服用地基准地价修正因素指标说明及修正系数表

宗地修正因素

指标说明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域

因素

商服

繁华

度

距离商服中心距离

（m）
150（含）以下 150-1000（含） 1000-1500（含） 1500-2000（含） 2000以上 4.4 2.2 0 -2.2 -4.4

商业网点密度 密集 较密集 一般 较不密集 不密集 2.4 1.2 0 -1.2 -2.4

交通

条件

临街道路类型
50米内有主干

道

100米内有主干

道

200米内有主干

道

200米内有次干

道

200米外有次干

道
1.3 0.7 0 -0.7 -1.3

公交线路数（条） 6（含）以上 4-5 2-3 1 无 0.4 0.2 0 -0.2 -0.4

距火车站的距离

（m）
1000（含）以下 1000-1500（含） 1500-2000（含） 2000-3000（含） 3000以上 0.4 0.2 0 -0.2 -0.4

距机场的距离（m） 1000（含）以下 1000-2000（含） 2000-3000（含） 3000-4000（含） 4000以上 0.4 0.2 0 -0.2 -0.4

距长途汽车站的距

离（m）
1000（含） 以下 1000-1500（含） 1500-2000（含） 2000-3000（含） 3000以上 0.4 0.2 0 -0.2 -0.4

距高速公路出口的

距离（m）
1000（含） 以下 1000-1500（含） 1500-2000（含） 2000-3000（含） 3000以上 0.2 0.1 0 -0.1 -0.2

基础 供水保证度（%） 95（含）以上 90（含）-95 85（含）-90 70（含）-85 70以下 0.7 0.3 0 -0.3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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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供电保证度（%） 95（含）以上 90（含）-95 85（含）-90 75（含）-85 75以下 0.7 0.3 0 -0.3 -0.7

通信保证度（%） 95（含）以上 90（含）-95 85（含）-90 75（含）-85 75以下 0.7 0.3 0 -0.3 -0.7

人口状况（客流万人次/日） 10（含）以上 6（含）-10 3（含）-6 1（含）-3 1以下 2.2 1.1 0 -1.1 -2.2

规划状况 有利 较有利 无影响 较不利 不利 1.3 0.7 0 -0.7 -1.3

个别

因素

距公交站点的距离（m） 100（含）以下 100-300（含） 300-800（含） 800-1500（含） 1500以上 0.8 0.4 0 -0.4 -0.8

宗地临街状况 三面临街 两面临街 一面临街 袋地
袋地（严重影响

利用）
2.4 1.2 0 -1.2 -2.4

宗地宽深比 1.6（含）以上 1.2（含）-1.6 0.8（含）-1.2 0.4（含）-0.8 0.4以下 2.2 1.1 0 -1.1 -2.2

宗地的整形度 规则 较规则 一般 较不规则 不规则 1.1 0.6 0 -0.6 -1.1

合计 22 11 0 -11 -22

注：数字后标注（含）表示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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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工矿仓储用地基准地价修正因素指标说明及修正系数表

宗地修正因素
指标说明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域

因素

交通

条件

临道路类型
交通型主干

道

混合型主干

道

生活型主干

道或交通型

次干道

生活型次干

道
支路 1.5 0.8 0 -0.8 -1.5

区域内部道路级别

（宽度 m）

20（含）以

上
10（含）-20 5（含）-10 5 以下 无 1 0.5 0 -0.5 -1

距最近货运火车站的

距离
有铁路专线

10（含）以

下
10-20（含） 20-40（含） 40 以上 1.2 0.6 0 -0.6 -1.2

长途车站距离（km） 2（含）以下 2-5（含） 5-10（含） 10-20（含） 20 以上 0.6 0.3 0 -0.3 -0.6

距机场的距离（km） 5（含）以下 5-20（含） 20-30（含） 30-40（含） 40 以上 0.6 0.3 0 -0.3 -0.6

距高速公路出入口的

距离（km）
5（含）以下 5-10（含） 10-15（含） 15-20（含） 20 以上 1.2 0.6 0 -0.6 -1.2

基础

设施

条件

动力能源保证度（%）
95（含）以

上
90（含）-95 85（含）-90 70（含）-85 70 以下 2.3 1.1 0 -1.1 -2.3

供水保证度（%）
95（含）以

上
90（含）-95 85（含）-90 75（含）-85 75 以下 1.7 0.9 0 -0.9 -1.7

排水设施完善度（%）
95（含）以

上
90（含）-95 85（含）-90 75（含）-85 75 以下 1 0.5 0 -0.5 -1

通信保证度（%） 95（含）以 90（含）-95 85（含）-90 75（含）-85 75 以下 0.6 0.3 0 -0.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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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产业

集聚

度

产业集聚类型
高新技术，

联系紧密

高新技术，

产业联系一

般；一般产

业，联系紧

密

高新技术，

联系松散；

一般产业，

联系一般

一般产业，

联系松散
独立分布区 2.5 1.2 0 -1.2 -2.5

企业规模（万㎡）
10（含）以

上
6（含）-10 3（含）-6 1（含）-3 1 以下 1 0.5 0 -0.5 -1

环境

条件
污染状况 无 轻微 一般 较重 严重 0.6 0.3 0 -0.3 -0.6

城市规划 有利 较有利 无影响 较不利 不利 0.8 0.4 0 -0.4 -0.8

个别

因素

宗地形状、面积 适宜布局 基本布局
对布局无影

响

对布局有一

定影响

对布局有严

重影响
0.4 0.2 0 -0.2 -0.4

宗地坡度（°） 5（含）以下 5-10（含） 10-15（含） 15-25（含） 25 以下 1 0.5 0 -0.5 -1

地质灾害 无 不易发区 低易发区 中易发区
高易发区、

极易发区
1 0.5 0 -0.5 -1

合计 19 9.5 0 -9.5 -19

注：数字后标注（含）表示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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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住宅用地基准地价修正因素指标说明及修正系数表

宗地修正因素
指标说明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域

因素

繁华

程度

距商业中心距

离（m）
150（含）以下 150-1000（含） 1000-1500（含） 1500-2000（含） 2000以上 2 1 0 -1 -2

商业网点密度 密集 较密集 一般 较不密集 不密集 1.2 0.6 0 -0.6 -1.2

交通

条件

公交线路数

（条）
6（含）以上 4-5 2-3 1 无 1.2 0.6 0 -0.6 -1.2

道路级别（宽

度 m）
20（含）以上 15（含）-20 9（含）-15 5（含）-9 5 以下 0.8 0.4 0 -0.4 -0.8

停车场地（m2）
自备 ，1000

（含）以上

自备，600（含）

-1000
自备，600 以下 附近有停车场 无 1 0.5 0 -0.5 -1

距长途汽车站

的距离（km）
3（含）以下 3-5（含） 5-10（含） 10-15（含） 15 以上 0.8 0.4 0 -0.4 -0.8

基础

设施

水保有度（%） 95（含）以上 90（含）-95 85（含）-90 70（含）-85 70 以下 1 0.5 0 -0.5 -1

电力保有度

（%）
95（含）以上 90（含）-95 85（含）-90 75（含）-85 75 以下 1 0.5 0 -0.5 -1

天然气保有度

（%）
95（含）以上 90（含）-95 85（含）-90 75（含）-85 75 以下 1 0.5 0 -0.5 -1

通信保有度

（%）
95（含）以上 90（含）-95 85（含）-90 75（含）-85 75 以下 0.2 0.1 0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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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

设施

与学校、幼儿

园的距离（m）
500（含）以下 500-1000（含） 1000-1500（含） 1500-2000（含） 2000以上 1.2 0.6 0 -0.6 -1.2

与超市、农贸

市场的距离

（m）

500（含）以下 500-1000（含） 1000-1500（含） 1500-2000（含） 2000以上 1.2 0.6 0 -0.6 -1.2

与医院、公园、

体育场馆距离

（m）

500（含）以下 500-1000（含） 1000-1500（含） 1500-2000（含） 2000以上 1.2 0.6 0 -0.6 -1.2

人口

状况

人口密度（万

人/km2）
2（含）-2.5

2.5（含）以上或

1.5（含）-2
0.8（含）-1.5 0.5（含）-0.8 0.5以下 0.8 0.4 0 -0.4 -0.8

城市

规划
城市规划

低密度高档住

宅区

教学、科研、机

关宿舍区及住

宅小区

普通住宅区
工矿区配套住

宅
尚未开发 1.2 0.6 0 -0.6 -1.2

个别

因素

至公交站点的距离（m） 200（含）以下 200-500（含） 500-800（含） 800-1000（含） 1000以上 1 0.5 0 -0.5 -1

江景资源（m） 300（含）以下 300-500（含） 500-800（含） 800-1000（含） 1000以上 1.2 0.6 0 -0.6 -1.2

噪声、大气污染 无 轻微 一般 较重 严重 0.8 0.4 0 -0.4 -0.8

宗地坡度（°） 5（含）以下 5-10（含） 10-15（含） 15-25（含） 25 以上 0.6 0.3 0 -0.3 -0.6

地质灾害 无 不易发区 低易发区 中易发区 高易发区 0.6 0.3 0 -0.3 -0.6

合计 20 10 0 -10 -20

注：数字后标注（含）表示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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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基准地价修正因素指标说明及修正系数表

宗地修正因素
指标说明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域

因素

商服

繁华

度

距商务中心距

离（m）
150（含）以下 150-1000（含） 1000-1500（含） 1500-2000（含） 2000 以上 3.8 1.9 0 -1.9 -3.8

商服网点密度 密集 较密集 一般 较不密集 不密集 2.5 1.5 0 -1.5 -2.5

交通

条件

道路通达度
有生活型主干

道通过

有混合型主干

道通过

有生活型次干

道通过

交通型道路通

过
支路通过 2.1 1.1 0 -1.1 -2.1

公交线路数

（条）
6（含）以上 4-5 2-3 1 无 1.3 0.6 0 -0.6 -1.3

基础

设施

条件

供水保证度

（%）
95（含）以上 90（含）-95 85（含）-90 70（含）-85 70以下 1.7 0.8 0 -0.8 -1.7

供电保证度

（%）
95（含）以上 90（含）-95 85（含）-90 75（含）-85 75以下 1.3 0.6 0 -0.6 -1.3

通信保证度

（%）
95（含）以上 90（含）-95 85（含）-90 75（含）-85 75以下 0.6 0.3 0 -0.3 -0.6

公用 学校、医院等 各类公用服务 公用服务设施 公用设施基本 公用设施不够 仅零星设施分 0.6 0.3 0 -0.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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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公用服务设施

完备度

设施齐全，能

很好满足居民

生活

较齐全，能较

好满足居民生

活

齐全，基本能

满足居民生活

齐全，对居民

生活有一定影

响

布有少量公用

服务设施

人口

状况

人口密度（万

人/km2）
2（含） 以上 1.5（含）-2 0.8（含）-1.5 0.5（含）-0.8 0.5以下 0.6 0.3 0 -0.3 -0.6

规划

状况
城市规划 有利 较有利 一般 较不利 不利 1.3 0.6 0 -0.6 -1.3

距公交站点的距离（m） 100（含）以下 100-300（含） 300-800（含） 800-1500（含） 1500 以上 1 0.5 0 -0.5 -1

距江景距离（m） 100（含）以下 100-300（含） 300-800（含） 800-1500（含） 1500 以上 1 0.5 0 -0.5 -1

噪声、大气污染 无 轻微污染 一般 较重污染 严重污染 1.3 0.6 0 -0.6 -1.3

个别

因素

宗地坡度（°） 5（含）以下 5-10（含） 10-15（含） 15-25（含） 25以上 1.1 0.5 0 -0.5 -1.1

地质灾害 无 不易发区 低易发区 中易发区 高易发区 0.8 0.4 0 -0.4 -0.8

合计 21 10.5 0 -10.5 -21

注：数字后标注（含）表示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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